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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更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及二零二四年一月八日之公佈（「該等公佈」），
內容有關本集團在東南亞的拓展計劃，以減輕地緣政治風險及加快區域化進程。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告知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錦興布業有限公司與T h e HOA T e x t i l e A n d G a rm e n t C om p a n y
Limited（「THEHOA」，為一間於越南註冊成立的公司，在越南經營一家生產廠房）訂立框
架合作協議（「業務合作協議」），當中涉及一項為期10至15年的針織及染色布料製造及加
工的長期業務合作。本集團計劃投資於其擬進行的生產及後續擴產計劃。就董事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THEHOA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獨立第
三方，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業務合作協議項下擬成立的合資企業為本集團在東南亞建立另一個綜合紡織及服裝生產
基地的另一項策略追求，以減輕圍繞紡織及服裝行業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預期本集團
將能進一步與其在中國、越南及柬埔寨的現有業務發揮協同作用，為股東帶來更大回
報。

倘業務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之業務合作獲落實，則其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構成上市規則項
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就此，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及規例規定適
時進一步刊發公佈。

- 1 -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錦春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戴錦文先生、張素雲女士、黃少玉女
士及李向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智恒先生、丁基龍先生及吳德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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